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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 

宁政规字〔2016〕7 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 

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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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工作，提升管理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力度，根据《农业部关于统

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的通知》（农人发

〔2015〕3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

见》（苏政办发〔2015〕83 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的意见》（宁政办发〔2016〕21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

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第三条  本市通过教育培训、科技指导、规范管理，对符

合条件的农业从业人员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对新型职业农

民加强动态管理，开展定期考核。建立新型职业农民信息管理

系统，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管理和服务。 

第四条  持有有效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是新型职业农民的

标志，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所必备综合素质、专业知识、

操作技能、经营能力的证明，是享受政策扶持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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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新型职业农民申报工作，要以农业从业者自愿为

基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类型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

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当前我市认定的重点是生产经营型新型

职业农民。 

（一）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有一定产业规模、文化素质较高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是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等。 

（二）专业技能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较

为稳定地从事农业劳动作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一

定专业技能的农业劳动者。主要是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 

（三）专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在社会化服务组织中

或以个体形式直接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具有相应

服务能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主要是农村信息员、农村经

纪人、农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 

第七条  申请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从业人员，应符

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年龄 60 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按规定参

加社会保险，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工作的人员； 



— 4 — 

（二）本市户籍人员，或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处且合法稳

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 2 年以上、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外市

户籍人员； 

（三）有较好的现代农业理念，有较强的经营管理、专业

技能或社会服务能力。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

能够合理配置农业资源，掌握先进生产经营模式，具有示范带

动效应，能够带动当地农民致富。从业稳定性强，有创业投资

激情。申请为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还应具备一定的生

产经营规模； 

（四）已经通过一定学时的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并获得相

关培训证书； 

（五）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享有良好社会声誉，无生产

和质量安全事故，无破坏生态环境、违章搭建、欠税、融资信

用等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第八条  根据实际情况，农业从业人员可申请认定为初、

中、高三个等级的新型职业农民。 

第九条  新型职业农民初、中、高三个等级，主要从学历

水平、种养殖规模、培训学时、从业年限、带动能力等方面综

合评定，具体如下： 

（一）生产经营型 

1．初级：学历不低于初中文化水平，具备一定的种养殖规

模，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低于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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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24 学时。 

2．中级：学历不低于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具备一定的种

养殖规模，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

收入的 2 倍以上，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48 学时，能示范带

动 10 个以上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3．高级：学历不低于大专文化水平，具备一定的种养殖规

模，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3

倍以上，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72 学时，能示范带动 20 个

以上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初、中、高三级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种养殖规模最

低参考标准见下表： 

生产经营型不同级别职业农民种养殖规模最低标准参考表 

 
大田 

作物 

（亩） 

蔬菜 

（亩） 

林果 

（亩） 

生猪年

出栏

（头） 

羊年 

出栏 

（头） 

肉禽（鸽

子）年出

栏（羽） 

蛋禽 

存栏 

（羽） 

奶牛 

存栏 

（头） 

水产养

殖（亩） 

初级 50 10 30 50 30 5000 500 20 20 

中级 100 30 50 500 300 20000 2000 100 50 

高级 200 50 80 2000 500 50000 10000 300 100 

 

从事种养结合或其他混合经营的，主要产业规模达到上述

标准的 70%以上（表中未列种养产业参考值的，由各区在制定

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细则时，根据本地产业特色进行明确）。 

（二）专业技能型 

1．初级：学历不低于初中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

种 
养 

类 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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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低于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

务时间不低于 2 年，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24 学时。 

2．中级：学历不低于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可

支配收入达到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2 倍以上，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服务时间不低于 5 年，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48 学时，能示范带动 10 个以上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3．高级：学历不低于大专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

入达到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3 倍以上，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服务时间不低于 8 年，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72 学时，

能示范带动 20 个以上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三）专业服务型 

1．初级：学历不低于初中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

入不低于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

业年限不低于 2 年，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24 学时。 

2．中级：学历不低于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可

支配收入达到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2 倍以上，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从业年限不低于 5 年，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48 学时，能示范带动 10 个以上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3．高级：学历不低于大专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

入达到本区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3 倍以上，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从业年限不低于 8 年，专业技能培训学时不低于 72 学时，

能示范带动 20 个以上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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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定管理 

 

第十条  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工作应遵循农民自愿、政府主

导、严格标准、公平公开、动态管理的原则，落实区级责任，

实行属地化管理。 

第十一条  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程序为：符合申报条件的农

业从业者提出申请，经所在村（社区）、镇街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核实推荐，由所在区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府授权区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审核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方可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

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第十二条  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按照农业部统一式样，由各

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盖章后集中发放。 

第十三条  各区应建立本地新型职业农民信息档案，定期

将新型职业农民信息上传至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信息管理系

统，实行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复审工作，由其所在区人民

政府或人民政府授权的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落实。每两年

复审一次。根据复审结果，确定证书延续使用或失效。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并不再

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一）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二）骗取财政支农惠农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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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违法行为和不诚信生产经营的行为； 

（四）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五）将证书出借给他人使用； 

（六）有其它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五条  严格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工作，杜绝各类违

规违纪事件，确保认定管理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各区人民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新型职业

农民认定管理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

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18 日印发 


